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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流转税在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杨 君 旦
i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 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价格改革。许多方面的改革都会反映到价格方面来。

“在商品经济中，由千价格是价值信息的传导者和再生产全过程的调节者，因而它具有表价

与调节两项机能。”O价格是商品供求关系的表现，它词节着生产和消费。价格杠杆与其它

经济杠杆诸如税收、工资等相比，它也许反应是最明显、鼓快的。因为价格的调整直接影响

到生产和消费有关各方的利益调整，从而各自对生产扭和消费蜇作出调整， 这样，客观上

既实现市场的均衡， 又达到社会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价格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要充

分发挥价格的特有功能，不能象以往那样仅仅把价格当作一 种核算的符号，而要起到平衡供

求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

价格改革不是指价格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是价格放开，但不是完全的放开，国家有必要

控制若干种大类商品的价格。控制不等千固定。以往价格管理上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 方面国家控制的商品太多，另 一方面国家控制价格太死。这样使国家控制的商品价

格不能及时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造成短缺与积压并存。今后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完全放

开，由市场供求关系不断调整价格，国家只负责管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类商品价

格，管得少 一 些，才能管得好 一 些。如何搞好价格管理，如何正确评价和恰当发挥税收在价

格管理中的作用，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题。

二、流转税与价格调整

在现实生活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千供求关系义不能及时随若价格变动而

作出调整，因此伴随右价格上下波动，－巾场上的商品时而短缺，时而过剩。短缺时，促使价

格上涨，价格上涨，遏制了需求，促进了供应， 又造成过剩； 过剩时，促使价格下跌；价格

下跌，刺激了需求，限制了供应， 又造成短缺。对这种短缺一—过剩—一短缺反来复去现象

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蛛网定理。这个定理是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丁

伯根和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提出的。 ＠ 这个定理所根据的假设是： 1、纯粹竞争J 2、价

格由可得到的供给量所决定， 3 、生产出来的商品不是耐久商品。这些假设表明，蛛网定理
主要是用于分析农产品。但也有西方经济学家以此来分析自由市场的价格波动。我认为，只
要明确这些假定的适用度， 仍然不妨碍我们利用这个定理进行分析。国家对某些商品的价格

控制也有这种现象，因此，我们试用蛛网定理来说明价格调整对供求关系的影响。

蛛网定理假设需求和供应条件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变的。在价格自发波动的情况下，价
格能否恢复到供求的均衡点（商品既不短缺、又不过剩），取决千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的斜

率大小。假如供应曲线斜率大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量的波动会越来越小，最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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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均衡点；假如供应曲线斜率小于需求曲线斜率， 价格和产礼的波动越来赻大， 最后会离
开均衡点越来越远，假如供应曲线斜率等于需求曲线斜率，价格和产代波动始终按1叶幅度进
行。 所以， 要依靠价格自发波动来达到供求的均衡， 只有在供应曲线斜等大于需求曲线斜率
的条件之下。

现在考虑征收销传和对价格和产量波动的影响。 如果征收从悟税的话， 由千对每一个产
．""'",......,..～ 出单位都征收相同金额的税收， 实际上是绝

对平均地加大了产出的供应瓜本， 用图1来
说明， 从景的销售税只是使供应曲线平行地
上移，并不改变供应曲线的斜率。 所以， 它
只是使供求平衡点上移， 从E1移到E:z.'但
并不影响蛛网定理的波动性质。 图中两条曲
线（供应和需求）的斜率是相等的， 原来是
以E1点为中心， 价格和产出以等幅进行波
动；征税后， 价格和产出仍以等幅进行波
动， 不过中心点是贮了。 征收从价销售税
的效应就不 一样了。 从价税是价格比例税，
价格低，征收单位产出的税额小；价格高，

征收单位产出的税额大。 所以，从价税会使供应曲线变得更加陡直， 从而可能改变波动性
质， 以图1为例， 原来供应和需求曲线的斜率是相同的，征税后， 供应曲线斜率大于儒求曲
线斜率，波动的趋势是向供求均衡点收敛的。

不过， 我们需要指出， 蛛网定理毕竟是用来说明自由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的。 “如果没有
受到公共政策和市场的均衡机制的制约， 自由企业制度是具有波动倾向的。”＠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 尤其是在国家可以对国有企业在规定产品价格的同时， 下达指令性产址的情况下，
价格和产出的调整情况就不会完全象蛛网定理那样周期性地上下波动， 而是价格变动幅度减
少， 但产出淌整滞后、 幅度忽大忽小。 我们用图2来说明之。 图2的＇而求曲线和供煦曲线与

图1是一 样的， 征税悄况也一 样， 从址的销
售税使供应曲线平行地上移。 但价格调整过
程带有明显的人为决定性质。 假定企业开始
执行的计划价格是P!，国家由于对社会需求
星认识不清， 按企业供应能力下达产量计划
是QI，结果造成大量过剩（图中指示的1期
过剩，产品是可储存的）。 于是， 国家在2
期把计划价格下降为P2，由于对社会需求蜇
认识是困难的（但主观总认为调整后的价格
能平衡供求的）， 继续按企业供应能力安排
生产任务， 结果仍造成过剩（图中指示的2
期过剩）。 接着， 在3期， 国家把计划价格

下降为I勹， 如果不考虑历年的库存积压， 这个价格本来可以恰好实现供求平衡， 但由于连续
两期内）／t� :(f积1+：．会给价格制定者造成一 种错觉， 认为贮价格仍然过高，决定再次降价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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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图中看到 ， 在几上 ， 企业的供应产出为Q 4， 由于实际的需求大千企业即期的供应 ，

其短缺部分恰好用2期过剩昼来填补 ， 但1期过剩址继续积压。 此时 ， 价格制订者可能还

会继续降价 ， 因为他觉得大部分积压库存有待处理(1期过剩大于2期过剩）。 价格制订者

的降价决策一直到历年积压库存出清为止。 所以 ， 在计划价格情况下， 一般的情况是 ， 价格

逐次小步调整， 过剩或短缺悄况持续发生， 除非供应和需求条件发生大的变化。 图2的税收

因素对企业的产出调整影响是 ， 当企业产出供过于求时 ， 过剩趾会小于不征税时的情况。 反

过来，当企业产出供不应求时 ， 短缺量会大千不征税时的情况。 道理很简单，征税加大了企业

的供应成本， 这样 ， 有利千企业减少长线产品的生产但不利于企业增加短线产品的生产（此

点在后面再作详细讨论）。
国家管理价格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价格和产献的大幅度波动 ， 如果对需求和供应条件比

较清楚的话 ， 应当及时找出供求的均衡点， 确定供求均衡价格。 如果对需求条件和供应条件
一 时掌握不准的话 ， 国家确定的价格很可能是偏离均衡点的， 价格和产拱的波动是难免的。
但征收从价的销售税对减少波动的幅度 ， 甚至从发散型的波动或同幅波动转变为收敛型的波
动是有利的。

三、 价税联动效果分析

许多经济学者把价格和税收当作两种经济杠杆 ， 以调节商品生产。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这
种相提并论的说法 ， 因为价格是反映供求关系的（具有相对变动性） ， 而税收是影响供求关

系的（具有相对固定性）， 但我们讨论一 下价格和税收的同时调整（价税联动）对企业产出
的影响 ， 仍然是有益的。

价税联动就是价税变动搭配。 价税变动可分别为上升、 不变和下降三种， 因此搭配就
有9种（见表1)。 这9种搭配对产出供应(S)的影响也在表中作了说明。

丢 I

价格变动与税收变动的产出供应
效应是不同的。 先看价格。 价格上升
会刺激供应上升（以S个表示）；价
格不变 ， 供应也不变（以S。表示），
价格下降 ， 会减少供应（以St表
示）。 再看税收。 税收上升 ， 会减少
供应；税收下降， 会扩大供应，税收
不变 ， 供应也不变。 可见， 价格和税
收的同方向变化， 对产出的效应是相
反的。 根据这个道理， 表1中的9种
组合有7种是明确的 ， 即组合D 八

G1、凡的联动效应是增产的 ， 组合

B1、 C 八凡的效应是减产的 ， 组合
氐因价格和税收两者皆不变 ， 因而效应也是不变的。 剩下的是组合A1和Il， 由于价格和税
收同增（分别造成St和St)或同减（分别造成St和S个）， 对产出的效应就难说了。 这

要视两者的力度大小而定。 如果价格变动的力度大于税收变动的力度， 那么对产出的效应由
价格来决定，反之 ， 则由税收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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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变动对需求也会发生影响： 价格上升， 需求数扯下降；价格下降， 需求数量上升。
所以， 考虑价税联动的总效应必须既考虑对供应的影响， 又考虑对需求的影响。 从需求角度
看， 价格和税收的同方向变化， 对产出的效应也是同方向的。 据此， 我们又可排列出表2的
9种组合， 表示出它们对产出的影响。

我们用D!、 D。、 Dt分别表示
需求数量的下降、 不变和上升。 根据
表中的排列， 组合A2、 B"趴的联
动效应是减产的， 组合贮、H 2-.. I2的
联动效应是增产的，组合止的效应是
不变的， 组合正和乌的效应未定，
又要视价格和税收的力度大小而定。

我们把价税联动对供应和需求的
影响结合起来考虑， 可以看出， 只有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税收的变动无
论从供应的角度、 还是从需求的角度
看都会发生逆向效应（见趴、 B2、

H1、比）， 即税收增加， 减产；税收减少， 增产。 其余的价税联动的结果都难定论， 要视

具体商品的具体需求和供应条件来决定。

I I下硌
1 

本 J... 

四、 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的价格和税收的调整情况分析

长线产品： 这是一种供过于求的情况。 假定国家确认这种供过于求的现象需要用价税联

动的方法来解决之。 那么， 我们看 一看， 究竟如何联动呢？显然， 可供选择的组合是B、C、
F。 因为解决供过于求的现象， 无非从遏制供应、 刺激需求两方面入手。 从供应角度看，
B1、C八凡三种组合都是减少供应的；而从需求角度看， B2.、贮两种组合都是刺激需求

的， C2是未定的组合， 价格下降， 肯定会刺激需求， 税收上升会缩小供应， 在供过于求的

情况下， 其效应倒是肯定的， 即有利于解决供过于求的矛盾。 其它的组合均不是良策。

短线产品这是 一 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我们试图也用价税联动的方式解决之。 可供选择

的组合处D、 G、 H。 从供应角度看， 价格上升， 会刺激供应，税收下降， 也会刺激供应，

所以D.l、 G1、几分别是价格上升或不变与税收下降或不变的组合， 都会刺激供应的扩大。

从需求角度石， 价格上升， 会遏制需求， 税收下降会刺激供应， 所以D2、 G2、 H2都是正确

的组合选择。

上述讨论长线产品和短线产品的情况是对时间性不作区分的。 事实上， 无论是长线或短

线都是有时间性的， 即可能是短暂的， 或者是长期的。 以我的观点来说， 短暂性的长线和短

线产品的解决办法还是以调整价格为宜， 不宜随便变动税收。 因为(1)价格的变动可以及

时使产品的供求向均衡点靠拢， 如果其它因素不变， 意味着产品的需求曲线和供应曲线也不

变， 那么， 产品价格的调整会使企业的产出数撬较快地与调整后的价格相适应； （2）既然

产品的长、 短线情况是短暂的， 那说明需求或供应条件虽起变化，但过一段时间后， 需求或

供应条件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这意味着没有必要使社会和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应作出调整

（缩小长线产品的规膜，扩大短线产品的规模）， 正确的决策是保持原有的规模， 用价格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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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求和供应条件的暂时性变化作出反映， （3）既然企业认识到需求或供应条件变化的是
暂时性的， 那么企业不会轻易改变规模， 只是短暂盈利有所增加或减少。反过来，如果需求
或供应条件变化被确认为长期性的话， 那就有必要对企业的规模作出调整，此时， 税收的调
整看来可以发挥作用，以配合产业政策的贯彻。因为价格的调整会直按影响到企业的获利水
平， 企业受利润的导向 ， 倘若认识到供求条件的变化是长期性的话， 那就会努力改变生产规
模以求得最佳规模。 倘若企业根据价格变动而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确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国家就没有必要纯粹出于产业政策的目的而变动税收，这样， 税收尽可能地表现为中性，仅
仅以征集财政收入为目的。如果企业的生产具有有益或有害的外部性的话， 那么， 企业的利
润导向就会出问题，此时， 税收可以起到 一定的作用， 加税或减税改变企业的供应曲线 ， 使
企业的供应曲线能较为接近地反映社会的实际成本。我们用图3来说明之。

图中的趴为原来的需
求曲线，MR1为边际销售
收入曲线，假定企业目标是
追求利润极大化，那么，企业
的价格和产出分别为民和
Ql， 因为企业的边际成本
为MCu符合MR=MC的
原则， 企业的最佳规模为
L1。 图中的D2为改变了的
需求曲线（说明需求增加），
企业利润极大化的价格和产
出为氏和Q2，假定改变了
的需求曲线具有长期性， 企
业的最佳规模必然以止为

代表。 如果说， 企业产出从Ql扩大到Q2是合乎社会需要的， 国家就不必千预；如果这种扩
大产出的行为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话 ， 那么 ， 征税会使企业的供应成本加大。 倘若国家既允许
企业自主生产， 又希望企业能把产出限制在Q1上，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征税使企业的
边际成本从MC1上升到MC2, 上升的数量就是产品流转税， 这样，企业的长期均衡的价格和
产出分别为氏和Ql， 最佳规模则以L3为代表。 结果， 需求扩大后， 消费者并没有增加消费
数量（仍然为QI)，而支付的价格为几， 可以说 ， 增加的部分是国家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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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价税联动操作性的探讨一一结论

我们分析了价税联动的可能发生的效应，但不等于说价税联动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至
少有三个方面问题需要考虑 ＄

首先，价格是应当经常调整的、相当灵活的 ， 而税收是一种强制性的征收， 是用法律形
式固定的。 有一 种观点认为， 我国主要执行的是计划价格制度 ， 因此价格是相对固定的， 因而
要求税收政策为这种固定的计划价格服务。O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一般的情况应在税
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作上下波动和调整，如果每次价格调整都要求税收联动， 这就如儿戏，
元操作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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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f某些主要商品列举征收， 规定税率是可行的， 在国家调整价格的同时对税率
作适当调整（重新规定税率或作减免税规定）也是办得到的， 但请注意人为的差别税率很可
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有时价格作调整， 可能出于某种的考虑而不是全面的考虑， 出千
一时的考虑而不是长期的考虑。 鉴于这样的认识， 我以为， 对一般的商品， 税收宜采用 “ 中
性” 原则， 也就是用统一税率征收， 企业把流转税视作一 种成本， 然后价格由供求关系决
定。 流转税的转嫁与归宿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现象， 应当由需求和供应的不同弹性以
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国家控制某些主要商品的价格是必要的， 经常地调整以尽可能按近供
求平衡点（正确地说， 应当是长期供求均衡点）更为必要。 在价格调整时最好不要触动税
收， 以保证税源的正常和税法的严肃性， 确实需要价税联动时， 不仅需要研究它对产出的影
响， 更需要重视其合理性， 以免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第三，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对某些特殊产品作价税联动也必须考虑其需求和供应的特殊
情况， 明确调整的预期目的， 以确定价格或税收的单独变动(B、D、 F 、H组合）或同向变
动(A、I组合）或逆向变动(C、G组合）以及变动的各自具体数量， 而不是简单地把价税
联动理解为同向、 同量或同比例变动。

0引自刘卓甫主编： （（社会主义价格学〉），中同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第54页。
＠参甩［美］ D·格林沃尔德主编： «现代经济词典〉江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83页。
＠引f1 （炙）萨缪尔卉：《经济学〉〉中册，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0页。
＠比如，何振一同志认为： “由于产品价格不合理给企习V带来的利益上的苦乐不均， 就必须依据产品

价格脱离价值的实际数酰来设计税率水平方可奏效” 。引自其著作： （（理论财政学》， 巾同财政纾济出版
社1987年版，第244页。

（上接第36页）入高比例的原则， 以便缩小退休后的收入差别。
3. 根据本人养老保险帐户上的储存总额本息和社会平均余命按月计发养老金。 但这种

办法要与储蓄型的养老保险有所区别。 完全储蓄型的养老保险是个人储多少用多少， 没有统
筹和相互之间的调剂。 因此， 它还称不上是社会保险。 我们这里讲的办法， 是要在一定统筹
和调剂的基础上， 即企业为个人交费的部分不全部计入个人养老保险帐户， 提取一 定的比例
作为统筹调剂金。

确定退休金计发办法， 主要考虑公平与效率， 统筹互济与自我保障以何者为侧重， 以及
它们之间如何配置和结合的问题。 一般说， 可以有以下四种考虑和设计：

一是在考虑公平分配时比较注重效率， 那就会采取全部退休金与原工资收入挂钩， 按工
龄长短或交费期限确定不同的计发比例。

二是适当注意效率但侧重公平分配， 那就要采取退休金的基本部分平均发放， 附加部分
与工资挂钩计发。

三是以自我储蓄保险为主， 适当进行统筹调剂。 企业和个人交费的部分， 少部分进行统
筹调剂， 大部分记入个人帐户， 退休后按个人帐户上的本息按月计发， 不足时进行调剂。

四是以社会统筹互济为主， 个人交费纳入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 适当考虑个人交费部分
作为储蓄保险返还。

我倾向采取第二种或第四种计发办法 9

一 32 -: 




